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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管理规定

（1992 年 10 月 30 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1992 年 10 月 30 日河北省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40 号公告公布

199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 河北省经

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或者河北省人民政府批

准，在本省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内投资举办

的企业，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企业有权自行确定其机构设置、编制定员、用人数量

和招录、招聘、辞退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报开发区劳动管理部门备

案。
第四条 企业录用的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合同的基本内

容包括生产或工作任务；试用和合同期限；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待

遇；劳动保护和劳动纪律、奖惩及解除合同的条件；违反合同应承

担的责任；双方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由企业同职工本人签订，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

劳动部门可提供鉴证服务。
第五条 开发区设立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协助企业招录和培

训职工；负责职工就业指导。
第六条 企业录用职工的，可根据需要规定一至六个月的试

用期。
第七条 企业录用的职工，应年满十六周岁，但不得录用未完

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在校学生。
开发区的企业打破职工所有制身份界限，可以在不同所有制

企业间流动，不再保留原企业所有制身份。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企业可以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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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在试用期间发现职工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职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

事合同规定的工作的；
（三）企业因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而富余的职工，其劳动合

同对此有相应规定的；
（四）职工不履行劳动合同或者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
（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歇业或者停业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职工可以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合

同：
（一）经有关部门确认，企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不符合我

国法律、法规规定，危害职工身心健康的；
（二）企业不能按照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职工有升学、服兵役、迁居外地等特殊情况的；
（四）企业不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使职工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第十条 企业职工被劳动教养或者判刑，劳动合同自行解除。
第十一条 职工因工负伤、职业病进行治疗和疗养期间以及

医疗终结、丧失劳动能力的；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内以及女

职工在孕期和产假期间，企业不得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
对因工负伤而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在其劳动合同期满后，企

业应按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给予合理补偿。
第十二条 企业或职工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一个

月通知对方，并报开发区劳动管理部门备案。职工要求解除劳动

合同，如职工系企业出资培训，培训期满后工作未满合同规定年

限，应赔偿企业一定的培训费用。
第十三条 企业对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应根据其在企业的

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实得工资的生活补助

费。六个月以上的按一年计算。
对合同期满不再续订劳动合同的职工，企业应发给相当于本

人一至三个月实得工资的生活补助费。
企业对由于本规定第八条（ 第三）项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职

工，除发给生活补助费外，还应加发相当于本人三至六个月实得工

资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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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企业对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职工，可以根据情节

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对职工进行处分时，应征求本企业工会组

织的意见，听取被处分职工本人的申辩。开除职工，应报开发区劳

动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按照不低于当地劳动

部门公布的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实际收入 120% 的原则，由企业自

主确定，并报开发区劳动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企业职工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奖励、津贴等制度，

由企业自行确定，报开发区劳动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企业职工在职期间的保险、福利待遇，按照国家和

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企业按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实行各种社会保险

制度。企业及职工应按有关规定向开发区劳动管理部门所属的社

会保险机构和待业保险机构缴纳养老保险金和待业保险金。职工

退休后和待业期间，由劳动管理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机构和待业

保险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支付退休养老金或待业救济金。
第十九条 企业歇业或者停业时，对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医

疗终结的职工，经所在地省辖市（地区行政公署）劳动鉴定委员会

确认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当地劳动部门协助安置，企业应根据

职工本人伤残程度等具体情况，按有关规定的标准将伤残补偿费

一次支付给安置单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提前办理退休手

段，退休费用由企业一次结清，全额转交开发区劳动管理部门所属

的社会保险机构，由社会保险机构按月支付给本人。
第二十条 企业职工的工作时间，每周不得多于六个工作日，

每个工作日不得多于八小时。确因生产或工作需要加班的，企业

应按规定发给加班费。
企业职工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休假制度。
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保证职工在安全、卫生的条件下工作。
开发区内的企业应按国家和本省有关保护女职工权益的规

定，对女职工实行特殊的劳动保护和保健。
第二十二条 企业与职工发生劳动争议，由企业与本企业工

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由争议的一方或双方向开发区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不服裁决的，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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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一方或双方也可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199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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